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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地震安全性评价实施条例 

 
（2007年9月21日包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7年11月30日内蒙

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2007年12月24日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0号公布 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国务院《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防震减灾条

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使用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和对地震安全性评价

进行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震安全性评价，是指根据建设工程场地及周围的地震活动、地震地质环境和

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按照工程类型、性质、重要性，确定与工程规划、设计所需的有关抗震设防

要求相应的地震动参数和基础资料。其主要内容包括地震危险性分析、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地震动

峰值加速度复核、地震小区划、地震地质灾害评价等。 

  本条例所称地震小区划是指对不能直接采用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标准进行抗震设防的地区进行

地震安全性评价。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地震管理部门负责本市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 

  旗县区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按照职责权限负责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安全

性评价工作，并接受上级地震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发展和改革、经济、规划、国土咨源、建设、工商、水务、交通、广播电视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对地震安全性评价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下列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按照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自治区地震主管部门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一）重要机关办公楼，公安、消防调度指挥中心； 

  （二）公路、铁路上长度大于500米的多孔桥或者跨度大于100米的单孔桥梁，长度大于1000米的

隧道，城市主干道立交桥工程，高架公路、铁路和地下铁路工程； 

  （三）市级以上的电视发射塔、广播电视中心、地球卫星站、国际通信电台的发射（接收）塔、

主机房，电信和邮政枢纽； 



  （四）铁路车站的候车楼，机场的候机楼、航管楼、大型机库； 

  （五）单机容量300兆瓦及以上或者规划容量800兆瓦及以上的火力发电厂，500千伏及以上的变电

站和220千伏的重要变电站，市级电力调度中心； 

  （六）坚硬、中硬场地8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中软、软弱场地6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 

  （七）5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6000个座位以上的大型体育馆，800座位以上的影剧院，学校，建

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人员活动集中的多层大型公共建筑； 

  （八）国家粮食储备库，城市供水、供气、供电、交通调度控制中心及主干线工程； 

  （九）生产和贮存易燃、剧毒、强腐蚀性产品的建设工程及设施，研究、中试生产、存放剧毒生

物制品和天然人工细菌、病菌的较大型的建设工程； 

  （十）水库、城市上游的挡水建筑、防护堤工程、污水处理工程以及其他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大

型建设工程； 

  （十一）利用核能和贮存、处置放射性物质的建设工程； 

  （十二）活动断裂带两侧300米范围内新建的厂矿企业及住宅小区、商业网点等建设工程； 

  （十三）位于地震动参数区划分界线两侧8公里区域内的建设工程； 

  （十四）国家或者自治区地震管理部门与发展和改革部门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确定的其它必

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 

  第六条 下列地区必须进行地震小区划： 

  （一）位于国家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市区和旗县区政府所在地城镇； 

  （二）占地范围较大、跨着不同工程地质条件的区域的大型厂矿企业； 

  （三）县级以上新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城镇规划区； 

  （四）地震研究程度和资料详细程度较差的地区。 

  进行过地震小区划的地区，除有本条例第五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项目，应当按照国务院地震行

政主管部门根据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第七条 本条例第五、第六条规定以外的一般的工业和民用建设工程的抗震设计和已建一般建设工

程的抗震鉴定与加固，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第八条 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向市地震管理部门

填报《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申请登记表》。 

  市地震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申请登记表》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确定建

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等级，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第九条 建设单位按照地震管理部门确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等级，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地震安

全性评价单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地震安全性评价所需费用，列入工程建设预算。 

  第十条 外埠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在本市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应当向市地震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越资质许可范围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二）转借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 

  （三）降低地震安全性评价等级； 

  （四）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第十二条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个人名义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 

  （二）在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中弄虚作假； 

  （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按照国家技术规范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向建设

单位提供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程概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要求； 

  （二）地震活动环境评价； 

  （三）地震地质构造评价； 

  （四）设计地震动参数； 

  （五）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六）其他有关技术资料。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报市地震管理部门备案。 

  市地震管理部门应当协同建设单位、地震安全性评价承担单位将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报自治区

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评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未经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地震主管部门审定的地震安全

性评价报告。 

  第十五条 有关部门或者机构组织对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时，应当

通知市地震管理部门参加。 

  第十六条 凡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有关部门在建设工程立项、规划审批时，应当

将地震安全性评价内容纳入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内容，没有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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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自治区地震主管部门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不得办理批准手续，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发

放施工许可证。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国家颁布的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施

工、监理单位应当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监理。 

  第十八条 地震管理部门应当对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进行监督检查。被

检查的单位应当给予配合，并如实提供相关资料。 

  地震管理部门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第六条规定，建设单位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或者不按照国务院

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地震主管部门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

防的，由市地震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外埠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未向市地震管理部门备案的，由市地

震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超越资质等级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

务、转借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降低地震安全性评价等级或者不按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

由市地震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建议颁

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资质证书。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地震安全性评价从业人员以个人名义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

活动、在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由市地震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建设工程设计单位不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

行抗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不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监理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

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地震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查处，致使公共

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尚不

构成犯罪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聘英才 | 法律公告 

京ICP备05029464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08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